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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配送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今年1月22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结了一起涉及骑手与外卖平台合作商的确
认劳动关系纠纷案。本案焦点在于：当外卖骑
手在配送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经申报被确认
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后，还能不能
继续诉请确认劳动关系进而申请工伤认定？法
院生效裁判认为，应赋予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
选择职业伤害保障救济或工伤保险救济的选择
权，但同时明确，基于同一事故伤害最终不得同
时享受工伤待遇和职业伤害保障待遇。

2022年7月，小徐加入骑手大军，在苏州一
处站点从事外卖配送工作。作为某外卖平台合
作商的大成公司（化名），承包了该站点的配送
业务并承接相关管理工作。小徐在手机钉钉
APP 中显示的所属部门亦为大成公司。2023
年6月，小徐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对方逃
逸且负事故全责。一个月后，某外卖平台企业
为小徐申报职业伤害确认，苏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于2023年8月作出结论，予以确认
小徐所受伤为职业伤害。

后因小徐认为大成公司未申报工伤认定，
导致其合法权益受损，于是提起仲裁，要求确认
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在仲裁对其请求不予支
持后诉至法院，又被一审判决驳回，于是在
2024年10月提起上诉。

法院认定劳动关系成立
苏州中院审理后认为，劳动者主张与平台

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存在劳动关系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实，综合考虑劳动者
对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度、劳动过
程受管理控制程度、劳动者是否需要遵守有关
工作规则、算法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劳
动者工作的持续性、劳动者能否决定或者改变
交易价格等因素，依法作出相应认定。对于存
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应当依法
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认为，就本案而言，首先要结合案涉站点
对小徐劳动过程的控制分析，具有支配性特征。

“由于小徐是个聋哑人，他这一特殊的身体
状况，使得其与站长的钉钉聊天记录比较全
面。”承办法官介绍说。法官表示，小徐在上述
站点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大成公司承包了该站
点的配送业务，该站点站长对站点骑手的日常
工作管理，应当视为系代表承包该站点配送业

务的大成公司进行管理。根据小徐与站长的钉
钉聊天记录，如遇特殊情况需要改单，由站长负
责，小徐无权自主改单；请假需要向站长报备，
不得随意下线，请病假需要提供医院出具的病
假单；小徐还需要根据站点要求参加相关应急
安全考试，这些证据反映出小徐在提供劳动过
程中，对于是否接单、何时接单、接单内容并无
实质自主决定权，日常工作接受大成公司考勤
制度的约束，双方之间具有明显管理与被管理
的关系，且大成公司对小徐管理具有明显支配
性特征。

法官认为，其次，结合小徐提供劳动后所获
报酬的来源分析，具有依赖性特征。小徐的薪
资报酬由案涉站点负责核算，不仅包含按单计
酬，还包含其他组成项目。由此反映出大成公
司对小徐的工作情况存在相应考核，并据此实
际结算薪资报酬。本案虽然存在小徐的薪资由
第三方代为支付的情形，但这与平台用工模式
下部分劳动要素被拆分至其他主体的做法一
致，再结合小徐提交“某某专送”APP薪资账单
截图显示“大成公司-某站点”“全职骑手”字样
的情况，小徐担任站点全职骑手，其提供劳动后
所获劳动报酬来源于大成公司，且构成其主要
收入来源，小徐对大成公司的经济依赖程度高。

法官认为，小徐虽经申报被确认为新就业
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但不足以据此认定其
无权再诉请确认其与大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
系进而申请工伤认定。基于以上分析，大成公
司对小徐形成支配性劳动管理，且小徐就所提
供劳动对大成公司具有明显的经济依赖属性，

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
综上，苏州中院终审判决，依法认定双方之

间存在劳动关系。

【观察思考】
应赋予新业态从业者选择职业伤害或工伤

救济选择权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的确认，是

为了保障遭受职业伤害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
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加强职业伤害预防，
分散平台企业的职业伤害风险；工伤的确认，是
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
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
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

实践中，平台企业为通过平台注册并接单，
以平台名义提供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和同城货
运等劳动并获得报酬或者收入的新就业形态就
业人员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上述平台全员参
保模式，系以平台订单总量作为依据，而非新就
业形态就业人员个体依据法律关系参保。由此
可能产生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申请职业伤害确
认和工伤认定发生竞合的情形。

在申请职业伤害确认和工伤认定发生竞合
时，如平台企业、平台用工企业对劳动者形成支
配性劳动管理，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则
应当坚持事实优先原则，赋予新就业形态就业
人员选择职业伤害保障救济或工伤保险救济的
选择权，但基于同一事故伤害最终不得同时享
受工伤待遇和职业伤害保障待遇。

（来源：人民法院报）

案情简介
2024年8月，黎某去世，黎某生前共育有

三名子女：与前夫所生子女章甲、章乙，与现任
丈夫所生子女史某。黎某生前未订立遗嘱，亦
未签订遗赠抚养协议，除章甲、章乙、史某以外，
黎某没有其他继承人或可以适当分得其遗产的
人。2024年11月，史某将章甲、章乙起诉至山
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决黎
某名下某房产全部归原告所有。章甲、章乙主
张，对诉争房产要求按法律规定均等分配，依法
分割黎某的丧葬补助费及一次性抚恤金。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继承人黎某生前未

留有遗嘱，亦未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因此，其涉
案遗产依法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根据审理
查明的情况及证人证言，史某在黎某生前尽了
主要的赡养义务，故在分割该套房产时对史某
应适当予以多分。诉讼中，史某主张涉案房屋
的所有权，故该房屋以判归史某所有为宜，但
其应按双方认可一致的房产价值，给予其他法
定继承人相应的货币补偿。

关于章甲、章乙主张分割黎某名下丧葬
补助费及一次性抚恤金的诉讼请求。抚恤金
不属于遗产性质，不能作为黎某的遗产被继

承。本案中，史某、章甲、章乙作为黎某的亲
属，对于其丧葬补助费及一次性抚恤金均有
权参与分配。在不违背抚恤金发放目的与初
衷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各分配对象与死者的
亲密程度、对死者所尽扶养或赡养义务、生活
状况等客观情况，酌定史某分得上述一次性
抚恤金中的 2.7 万元，章甲、章乙各分得此款
中的1万元。

综上所述，法院依法判决房屋归史某所
有；史某分别给付章甲、章乙上述房屋部分货
币补偿款；黎某的丧葬补助费及一次性抚恤金
史某分得其中的 2.7 万元；章甲、章乙各分得
其中的1万元。

法官说法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

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
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
议办理。根据相关规定，抚恤金是职工死亡后
有关单位依照法律规定给予死者家属的物质
帮助和精神抚慰，用以优抚、救济死者家属，特
别是用来优抚那些依靠死者生活的未成年和
丧失劳动能力的亲属，以及对死者尽了主要义
务或者与死者生前共同生活的亲属。因此，抚
恤金不属于遗产性质，不能作为遗产被继承。
本案中，史某、章甲、章乙作为黎某的亲属，对

于其丧葬补助费及一次性抚恤金均有权参与
分配。根据抚恤金发放目的与初衷，综合考虑
各分配对象与死者的亲密程度、对死者所尽扶
养或赡养义务、生活状况等客观情况，酌定史
某、章甲、章乙各分得此款中的部分。

法官提醒：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
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合理确定
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二十一条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

亡时开始。
相互有继承关系的数人在同一事件中死

亡，难以确定死亡时间的，推定没有其他继承
人的人先死亡。都有其他继承人，辈份不同
的，推定长辈先死亡；辈份相同的，推定同时死
亡，相互不发生继承。

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 遗产是自然人死亡
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
的遗产，不得继承。

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 继承开始后，按照
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
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

继承：
（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

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

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
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编所称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
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编所称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
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编所称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
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
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第一千一百三十条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
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
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
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
多分。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
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
（来源：“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 综合山东

高法、济南市槐荫区法院）

外卖骑手遭遇交通事故
职业伤害 工伤？

抚恤金能不能作为遗产被继承？该如何分配？

当前，无论是在大街小巷，还是在楼宇院
落，我们每天总能看到外卖骑手匆忙送餐的身
影。新平台用工蓬勃发展，让他们得以自由奔
跑，用劳动赢得尊重，但由此带来的相关法律
难题，也给司法实践提出了新的考验。

记者沈军芳艾家静

相关新闻

事关外卖小哥交通事故等问题
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
记者冯家顺罗沙

最高人民法院 4 月 30 日发布 4
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典型
案例，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受到损
害和致人损害责任承担规则、网约货
车领域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认定标
准等，依法妥善保护劳动者、受害者、
企业等各方权益，促推平台企业、平
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外卖骑手阚某驾驶电动自行
车前往某餐饮配送公司定点医院
办理健康证明，途中与钱某发生碰
撞。此公司赔偿钱某后向某保险
公司申请理赔被拒，理由是此交通
事故未发生在阚某送餐途中。法
院审理认为，办理健康证明属于从
事与某餐饮配送公司业务有关工
作，保险公司应当依照保单约定赔
付某餐饮配送公司保险金。此案
鼓励企业通过购买商业保险，保障
遭受职业伤害的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及因劳动者执行工作任务造成
损害的第三人。

骑手冯某骑电动自行车进入小
区时，被正在关闭的电动门撞伤，经
医院诊断为颈部脊髓损伤等。冯某
诉至法院，要求此小区物业公司赔偿
残疾赔偿金等，法院予以支持。此案
依法支持劳动者关于第三人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的请求，明确第三人的侵
权责任不因劳动者获得新就业形态
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待遇而免除或者
减轻，筑牢职业安全“防护网”。

骑手张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送餐
途中，与陈某发生碰撞致陈某骨折。
陈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张某、某物
流公司、某保险公司赔偿。此案明
确，受害人请求将承保商业保险的保
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应
予准许；保险法规定或者保险合同约
定的受害方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
的条件已成就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
保险公司直接承担赔偿责任。

此外，某运输公司诉杨某劳动争
议案明确，企业与网约货车司机之间
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
的，应当认定存在劳动关系，依法保
障网约货车司机享受劳动权益。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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